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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迭部县尼傲乡加油站建设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甘南州和田石油销售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报来的《迭部县尼傲乡加油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我局组织
专家对《报告表》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审查，提出了专家审查
意见，环评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《报告表》进行了修改、补
充和完善，形成报批稿。经研究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专家组对该项目建设的技术评审意见。
二、该《报告表》编制规范，内容较全面，采用的评价

等级、标准、方法等确定适当，评价结论和建议基本可信。《报
告表》可以作为本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依据。

三、本项目位于迭部县尼傲乡达拉沟口省道 313 线南侧，
场址中心坐标：东经 103°30′50.9″；北纬 33°58′
27.45″。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占地面积 117m

2
，共设

30m3卧室双层储罐 5 具，其中柴油储罐 2 具、汽油储罐 3 具
（带卸油油气回收系统），储罐均为地埋式，油罐埋深为 1m；
内设 4 座独立加油岛；加油岛设汽油双油双枪加油机（带油
气回收系统）2 台、柴油双油双枪加油机 2 台；站房建筑面积
233.68m2，单层框架结构，主要分布营业厅、便利店、休息室、
职工餐厅、站长室、更衣室、配电室及库房等。项目总投资
5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 47.5 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
9.5%。

四、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及营运过程中做好以下环
保措施：

1、加强施工管理，文明施工。根据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
计划》、《甘南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
施工期严格落实“六个百分百”防尘措施。

2、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用于场地泼洒抑尘，严禁外
排。砂石料、水泥等建筑材料不得在施工场地长期堆放，堆
放需设置围栏，堆放时下层要铺设塑料布，上部蓬盖，防止
雨水冲刷。

3、合理施工布局及施工时间规划，在施工设备和方法中
应采用低噪声机械，要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。

4、施工期及时清理建筑和生活垃圾，严禁随意丢弃和堆



放，避免风吹雨淋，在垃圾运输中避免撒落，生活垃圾经垃
圾收集筒收集后定期运往尼傲乡生活垃圾收集点；建筑垃圾
收集后送迭部县住建部门指定地点处置。

5、加油站设置油气回收系统，非甲烷总烃经不低于 4m
高的排气筒外排，执行《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(GB20952-2007)限值要求；厂界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
标准》(GB16297-1996)非甲烷总烃的无组织排放周界外最高
点浓度限值要求。

6、运营期加油站职工洗漱用水收集后用于厂区地面泼洒
抑尘，站内设置旱厕，并采取防渗、防漏措施，旱厕委托当
地农户定期清掏。

7、油罐采用玻璃钢防腐防渗技术（渗透系数小于 1×
10

-7
cm/s），对储油罐内外表面、防油堤的内表面、油罐区地

面、输油管线外表面采用防渗防腐材料处理；项目加油区及
场地均采用防渗混凝土进行防渗处理，防止加油站区残留油
品渗入地下。

8、建设单位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并设置减振垫，电机设于
专门机房内；对出入区域内来往的机动车严格管理，车辆进
站时采取减速、禁止鸣笛、加油时车辆熄火和平稳启动等措
施，加油站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GB12348-2008）中的 2 类（西、北侧）和 4 类（东、南侧）
要求。

9、运营期生活垃圾由建设单位定期收集后送至尼傲乡生
活垃圾收集点统一合理处置； 废油渣为危险废物，由有资质
的单位统一收集后进行处理。

五、自《报告表》批复之日起五年内项目未能开工建设
的，本批复自动失效。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及环保措施发
生重大变化的，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。

六、请迭部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加强项目的环境监督管理
工作。项目竣工后，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
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
2018 年 7 月 12 日


